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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诈、破产倒闭，从而对公司出口业务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５

、海外出口客户需求变化的风险

发行人出口的产品在国外发达国家有成熟稳定的市场。 但由于海外客户

对供应商的要求较高，随着公司出口业务进一步扩张，如果在新产品开发、质

量控制、 交货期等方面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不排除公司客户转向其他厂商采

购，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将构成不利影响。

（三）市场竞争的风险

世界高端显微镜的产业主要布局在德国和日本， 德国是以徕卡显微系统

和蔡司为代表，而日本以尼康和奥林巴斯公司为代表，上述企业占据着世界显

微镜市场

５０％

以上的市场份额，其发展战略左右着显微镜市场的走向。 自上世

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以来， 中国显微镜制造逐渐承接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产业转移，

已能生产

９５％

的教育类和普及类显微镜，我国作为世界显微镜生产大国，有超

过

２０

多家专业生产显微镜的厂家，但产品基本为教育类和普及类的显微镜，营

业额仅为

１８

亿元人民币，市场竞争激烈。 若公司不能保持并增强竞争优势，将

存在因竞争加剧，公司竞争力不足而导致收入或利润水平下降的风险。

（四）技术不能持续领先的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光学显微镜、光学元件组件和其他光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公司始终重视前沿技术的研发，经过二十年的不断积累，目前已形成了

一支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公司生产技术及产品性能已经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在市场上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 若公司不能持续加强技术研发并推出新产

品，将会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市场拓展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建设并全部达产后， 公司生产能力将大

幅提高，产品性能将进一步提升，产品系列将进一步丰富。公司预计新增产能

３

万台科研、 医疗级显微镜，

１

，

４００

万件功能性光学镜头 （其中条码扫描仪镜头

７００

万件、 专业成像光学镜头

１００

万件和光学平面元件

６００

万件），

８２０

万个车载

镜头（其中车载镜头前片

２００

万个、车载镜头

６２０

万个），可有效解决公司现有的

产能瓶颈。 公司已针对新增产能从开拓客户以及销售机制等方面制定了相应

的计划， 但若公司产品市场开拓不利， 不能持续提升技术研发及产品转化能

力，或下游行业及宏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等导致市场需求下滑，可能导致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面临较大的市场拓展风险。

九、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已在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九、财务会计

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

５

、财务报告审计截

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中披露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公司生产经营模式、主要原

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

及供应商的构成、公司适用税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亦未出现其他可能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８

〕

７５４４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

６０

，

８５５．８０

万元，净资产

４７

，

０８５．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１８１．９４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０２％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５

，

１２０．１８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１３％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３６０．７４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下降

５．１１％

。

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下降

５．１１％

， 主要系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跌导致外销业务毛利率下降所致，变

动原因合理，符合发行人实际经营情况，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发行人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重大异常变化，不存在影

响发行人发行条件的重大不利影响因素。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区间为

３８

，

９５７．０４

万元至

４２

，

７７６．３６

万元，

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０％

至

１２．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８

，

１９１．４６

万元至

９

，

００２．５０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

至

１１．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７

，

４１４．６９

万元至

７

，

７７７．６４

万元， 相比上年同

期增长

０．１０％

至

５．００％

。（上述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系公司对经营业绩的合理估

计，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亦不构成盈利预测）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２

，

１００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比例

２５％

每股发行价 【】元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７．４７

元

／

股（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发行后预计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

制和锁定安排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永新光电、股东安高国际、实际控制人曹其东、曹袁丽萍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

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２

、本公司股东波通实业、毛磊、新颢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股东宁兴资产、电子信息集团、加茂资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曹其东、毛磊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其就

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

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予

以公告。 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 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４

、波通实业的股东吴世蕙（公司董事毛磊之配偶）、毛昊阳（公司董事毛磊之

子）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毛磊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毛磊离职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毛磊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

毛磊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

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５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李凌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

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予

以公告。 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 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原监事曹春玲承诺：在新颢投资所持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相应锁定承诺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

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

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 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予

以公告。 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 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７

、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陈招勇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

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 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予

以公告。 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 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８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沈文光、李舟容、毛凤莉承诺：在新颢投

资所持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相应锁定承诺期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六个月

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其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

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予

以公告。 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 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

额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万元，净额【】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均为不含

税净额）

承销保荐费用

３

，

８４３．８９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９２３．５８

万元

律师费用

３８６．７９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１９．８１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手续费用

４０．８６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ＮＩＮＧＢＯ ＹＯＮＧ ＸＩＮ ＯＰＴ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６

，

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曹其东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整体变更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住 所： 宁波市科技园区明珠路

３８５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０４０

电 话：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６０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８１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ｙｘｏｐ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ｙｘｏｐｔ．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出具《关于宁波永

新光学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２０００

】外经贸资二函

字第

１０２７

号），同意永新有限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更名为宁波

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为

３

，

０５０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永新光学取得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换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外经贸资审字【

２０００

】

０１８６

号）。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并领取注册号为企股浙甬总副字第

００３６３５

号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３７２．５０ ４５．００

２

宁波光学仪器厂

８５４．００ ２８．００

３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４

宁波意澳实业有限公司

３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

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２．５０ ５．００

合 计

３

，

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发行人的主要发起人为永新光电及宁波光学仪器厂。

１

、永新光电

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后， 永新光电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贸易

与投资控股，主要拥有货币资金、存货、应收账款等经营性资产及股权投资等。

２

、宁波光学仪器厂

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后， 宁波光学仪器厂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及拥有的主要资产为持有长期股权投资。

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前后， 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

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和锁定安排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６

，

３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００

万股，若

全额发行，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发行前后公司各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锁定期限

（自上市

之日起）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３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

１

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４７８．２５０ ３９．３３７ ２

，

４７８．２５０ ２９．５０ ３６

个月

２

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司

９３２．５００ １４．８０２ ９３２．５００ １１．１０ ３６

个月

３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ＳＳ

）

注

９０７．５００ １４．４０５ ９０７．５００ １０．８０ １２

个月

４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６３５．２５０ １０．０８３ ６３５．２５０ ７．５６ １２

个月

５

安高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４９４．９２９ ７．８５６ ４９４．９２９ ５．８９ ３６

个月

６

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３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０ ３．７５ ３６

个月

７

加茂资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８６．５７１ ４．５４９ ２８６．５７１ ３．４１ １２

个月

８

毛磊

２５０．０００ ３．９６８ ２５０．０００ ２．９８ ３６

个月

二、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６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１

：

ＳＳ

代表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即国有股股东。

注

２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

＜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

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的规定，自该方案印发之日起，《国务院关于印发

＜

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的通知》（国发 〔

２００１

〕

２２

号）和

《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等现行国有股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按照前述规

定，在本次发行上市时，公司国有股东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再根据

《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转持发行人的相关股份。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划转国有资本相关事宜将按照届时法律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永新光电、股东安高国际、实际控制人曹其东、曹袁丽

萍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

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

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２

、本公司股东波通实业、毛磊、新颢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股东宁兴资产、电子信息集团、加茂资讯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曹其东、毛磊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

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

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

予以公告。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４

、波通实业的股东吴世蕙（公司董事毛磊之配偶）、毛昊阳（公司董事毛磊

之子）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毛磊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毛磊离职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毛磊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

毛磊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

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

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５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李凌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

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

予以公告。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原监事曹春玲承诺：在新颢投资所持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相应锁定承诺期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等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

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

予以公告。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７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陈招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 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

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

予以公告。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８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沈文光、李舟容、毛凤莉承诺：在新

颢投资所持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相应锁定承诺期内， 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

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

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其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

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若减持股份，将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

予以公告。若未履行公告程序，该次减持所得收入将归公司所有。同时，将如实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股东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共有八名股东，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４７８．２５０ ３９．３３７

２

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司

９３２．５００ １４．８０２

３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ＳＳ

）

９０７．５００ １４．４０５

４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６３５．２５０ １０．０８３

５

安高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４９４．９２９ ７．８５６

６

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７

加茂资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８６．５７１ ４．５４９

８

毛磊

２５０．０００ ３．９６８

合计

６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后认为：发行人股东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曹其东、 曹袁丽萍通过永新光电间接控制发行人

３９．３３７％

股份。 发行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毛磊直接持有发行人

３．９６８％

股份，通

过宁波新颢间接控制发行人

５．００％

股份，其妻子吴世蕙和儿子毛昊阳通过波通

实业间接持有发行人

１４．８０２％

股份，毛磊及其直系亲属合计控制发行人

２３．７７％

股份。 上述相关股东之间不存在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其他类似安排。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股东中有

１

家国有法人股东，具体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ＳＳ

）

９０７．５００ １４．４０５

合计

９０７．５００ １４．４０５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股东中有

３

家外资法人股东，具体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４７８．２５０ ３９．３３７

２

安高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４９４．９２９ ７．８５６

３

加茂资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８６．５７１ ４．５４９

合计

３

，

２５９．７５０ ５１．７４２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序号 关联股东及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１

１

、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３９．３３７％

）

２

、安高国际资

源有限公司（持股

７．８５６％

）

１

、曹其东、曹袁丽萍夫妇间接持有永

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 曹惠婷间接持有安高国际资源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

、曹惠婷为曹其东兄长之女儿。

２

１

、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１４．８０２％

）

２

、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５．０００％

）

３

、毛磊（持股

３．９６８％

）

１

、 吴世蕙持有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

司

９０％

股权、 毛昊阳持有宁波波通实

业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２

、 毛磊持有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３８．８９０３％

份额，为普

通合伙人及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３

、毛磊与吴世蕙为夫妻关系，毛昊阳

为毛磊与吴世蕙之儿子。

四、业务与技术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光学显微镜、光学元件组件和其他光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生物显微镜及工业显微镜、条码扫描仪镜头、平面光学元

件、专业成像光学部组件，拥有“江南”、“

ＮＥＸＣＯＰＥ

”、“

ＮＯＶＥＬ

”等自主品牌，

产品主要出口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是国内光学领域的知名企业

之一，系工业和信息化部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根据《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工信部产业〔

２０１６

〕

１０５

号）确定的制造业单

项冠军培育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三）销售方式和渠道

１

、公司主要销售模式

公司光学元件组件业务主要采用直销模式， 公司首先取得品牌终端厂商

的供应商认证，然后签订订单合同，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产品方案设计以及

产品生产销售。 公司光学元件组件产品个性化的要求导致公司产品多为定制

化，基本根据订单要求组织生产。

公司显微镜业务分为

ＯＥＭ

和自主品牌，主要采用直接销售模式。

ＯＥＭ

方

面公司经过多年的业务磨合，长期为国际显微镜知名厂商尼康、徕卡显微系统

等提供

ＯＥＭ

服务，双方建立了

１０

年以上的业务往来。 自主品牌方面，公司拥有

完善的全球销售体系，直接将显微镜销售予教育机构、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及

贸易商。

目前，发行人对外销售的主体包括永新光学、南京永新、永新诺维、斯高

谱，各主体的销售定位、销售主要产品、主要客户、销售方式如下：

销售主体 销售定位 销售主要产品 主要客户 销售方式

永新光学

所有的光学元件组

件的内销和外销；

部分显微镜的内销

和外销

光学元件组件和显

微镜及其附件

新美亚公司、鸿海精工

（富士康）、 徕卡相机、

蔡司、捷普、得利捷

直销

永新诺维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ｃｏｐｅ ＬＬＣ

、

Ｏｐｔｉｋａ

南京永新

部分显微镜的内外

销

显微镜及其附件

Ｎｉｋ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南京尼康、 徕卡显微

系统、

Ｌｏｍｏ ＪＳＣ

直销和网销

斯高谱

日本尼康显微镜的

代理商

日本尼康进口显微

镜产品

江苏、安徽、江西三省

的高校及科研机构

直销和经销（尼康

在中国的代理商）

公司主要客户为新美亚、日本尼康、徕卡相机、徕卡显微系统、德国蔡司、

美国捷普、鸿海精工、得利捷等国际知名厂商，公司可通过登录对方的供应链

系统获取就本公司相应产品的采购计划，或根据客户发出的采购计划，制定生

产计划、销售及采购计划。 公司与上述客户有多年的业务往来，双方合作关系

稳固，公司销售模式稳定。

公司根据产品成本加合理毛利并结合市场行情确定销售价格。 根据客户

的资产规模、信用度以及合作关系程度等要素给予不同的信用期，给予客户的

信用期主要处于

３０

至

１２０

天之间，对于部分新客户、小客户，公司要求先款后货

的方式。

２

、境外销售模式及流程

发行人涉及境外销售的主体包括永新光学、南京永新和永新诺维，各主体

的境外销售主要采取直销辅以经销的销售模式，具体销售流程如下：

（

１

）直销

①

显微镜

公司的显微镜产品境外直销客户主要包括日本尼康、 徕卡显微系统、

Ｏｐｔｉｋａ Ｓ．Ｒ．Ｌ．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ｃｏｐｅ ＬＬＣ．

、

Ａｃｃｕ－Ｓｃｏｐｅ ＩＮＣ．

等。

公司显微镜境外销售中向直销客户的具体销售流程如下：

流程 具体内容

接受订单

客户下达采购订单，销售业务部门接收到客户订单后，形成公司内部销售计划，销售业

务人员将销售计划录入

ＥＲＰ

系统，

ＥＲＰ

系统生成生产计划。 销售业务人员根据生产计划

向客户反馈交货期并与客户达成一致。 交货期前，通知客户安排付款及发货等事宜。 业

务人员向仓储部门出具发货通知，仓储部门根据发货通知发货并推送生成销售出库单。

发货 仓储部门依据财务部门审核后的销售出库单，装运发货，主要采用

ＦＯＢ

方式报关出口

确认收入 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取得提单并符合其他收入确认条件时确认收入

价款结算 通常给予客户

３０－１２０

天的账期

②

光学元件组件

公司的光学元件组件产品主要通过直销的模式销往条码扫描仪及其引擎

模组、照相机、医疗仪器等制造商。 由于该等客户采购集中，专业化程度高，个

性化需求多，采取直销模式有利于公司直接与其进行沟通，为其提供从售前技

术支持、产品定制到售后服务的全过程服务。

公司光学元件组件产品境外销售中向条码扫描仪及其引擎模组、照相机、

医疗仪器等制造商的具体销售流程如下：

流程 具体内容

接受订单

１

、非标准产品：客户发送图纸和需求并向公司询价，公司销售部门评估后向客户报价；客

户下达试制订单，公司安排试制样品。 样品发出前公司召开样品试制总结，判断样品是否

符合要求，同时评估样品量产的可行性。

２

、标准产品：客户下达采购订单，销售业务部门接收到客户订单后，向生产部门下达销售

订单确认单：生产部门根据销售订单生成生产计划及交货期，销售业务人员将交货期反馈

给客户并达成一致。 交货期前，通知客户安排付款及发货等事宜。

销售业务部门向仓储部门出具发货单，仓储部门根据发货单发货并推送生成销售出库单；

对于非标准件或库存不足的，组织生产相关部门开订单评审会议，评定后回复客户交货期

及需求相关事项，同时通知生产管理部门组织安排生产，生产完成后根据交货期通知仓库

备货，并推送生成销售出库单

发货

仓储部门依据财务部门审核后的销售出库单，通知第三方货运、物流装运发货，主要采用

ＦＯＢ

方式报关出口

确认收入 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取得提单并符合其他收入确认条件时确认收入

价款结算 通常给予客户

３０

天

－１２０

天的账期

（

２

）经销

经销模式是指发行人将产品销售给贸易商客户， 贸易商通过其自有的销

售渠道将产品销售给终端消费者的销售模式。 发行人采用的经销模式属于买

断式经销，即发行人在将产品销售给贸易商客户的同时，已将产品所有权和风

险及报酬转移给贸易商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外销显微镜产品销售给贸易商，贸易商销往科研、教

学等领域终端用户。部分外销光学元件部组件销售给贸易商，贸易商销售给索

尼、

ＮＥＣ

等光电产品制造商，具体流程如下：

流程 具体内容

签订合同 发行人与贸易商客户签署销售合同，确定销售价格

接受订单

销售业务部门根据销售合同，形成公司内部销售计划，销售业务人员将销售计划录入

ＥＲＰ

系统，

ＥＲＰ

系统生成生产计划。 销售业务人员根据生产计划向客户反馈交货期并与客户达

成一致。交货期前，通知客户安排付款及发货等事宜。业务人员向仓储部门出具发货通知，

仓储部门根据发货通知发货并推送生成销售出库单。

发货 仓储部门依据财务部门审核后的销售出库单，装运发货，主要采用

ＦＯＢ

方式报关出口

确认收入 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将产品报关，取得提单并符合其他收入确认条件时确认收入

价款结算 通常给予客户

３０－１２０

天的账期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

１

、主要原材料情况

（

１

）公司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情况

①

主要原材料采购金额及占比

公司原材料类别较多，耗用单类材料的占比较小，报告期各期的采购总额

的主要构成如下：

数量：万件、万片；单价：元；金额：万元；比例：

％

原材料类别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数量 采购单价 价格变动 金额 采购占比 占比变动

金工件

２

，

０７４．９２ １．１１ １．８３ ２

，

３０３．１６ １９．４７ ０．１１

玻璃透镜

１

，

０９３．１０ ２．０４ ２．００ ２

，

２２９．９２ １８．８５ －０．４５

条码镜头塑胶镜片

７３６．５４ ０．９２ －１２．３８ ６７７．７８ ５．７３ －１．２９

窗口玻璃（蓝宝石）

６．３５ １２７．６３ －１９．７３ ８１０．９６ ６．８５ －０．６９

窗口玻璃（非蓝宝石）

１５１．５４ ２．９６ １．３７ ４４８．５５ ３．７９ －０．６７

其他

－ － － ５

，

３６０．５２ ４５．３１ ３．００

采购总额

－ － － １１

，

８３０．８９ １００．００ －

原材料类别

２０１７

年度

数量 采购单价 价格变动 金额 采购占比 占比变动

金工件

４

，

２４４．５６ １．０９ －４．３９ ４

，

６１５．０５ １９．３６ －２．０４

玻璃透镜

２

，

３０４．５７ ２．００ １２．３６ ４

，

６０１．７３ １９．３０ ０．１４

条码镜头塑胶镜片

１

，

５９４．６４ １．０５ －５．４１ １

，

６７４．４６ ７．０２ ２．０３

窗口玻璃（蓝宝石）

１１．３１ １５９．０１ －９．９２ １

，

７９７．８３ ７．５４ ４．０８

窗口玻璃（非蓝宝石）

３６３．５２ ２．９２ ３１．５３ １

，

０６３．２６ ４．４６ ０．１９

其他

－ － － １０

，

０８７．５７ ４２．３１ －４．４０

采购总额

－ － － ２３

，

８３９．９０ ９９．９９．００ －

原材料类别

２０１６

年度

数量 采购单价 价格变动 金额 采购占比 占比变动

金工件

３

，

４７１．７９ １．１４ ２．７０ ３

，

９５３．９３ ２１．４０ －１．１６

玻璃透镜

１

，

９８８．３７ １．７８ ７．８８ ３

，

５３９．３０ １９．１６ －１．６５

条码镜头塑胶镜片

８３１．８９ １．１１ －２．６３ ９２１．７１ ４．９９ ０．２１

窗口玻璃（蓝宝石）

３．６２ １７６．５２ －７．３１ ６３９．８２ ３．４６ １．９６

窗口玻璃（非蓝宝石）

３５６．２１ ２．２２ ６．７３ ７８９．４９ ４．２７ －０．２５

其他

－ － － ８

，

６２７．７７ ４６．７１ ０．８８

采购总额

－ － － １８

，

４７２．０２ ９９．９９．００ －

原材料类别

２０１５

年度

数量 采购单价 价格变动 金额 采购占比 占比变动

金工件

３

，

３６４．２１ １．１１ － ３

，

７４８．７２ ２２．５６ －

玻璃透镜

２

，

０９５．７６ １．６５ － ３

，

４５８．００ ２０．８１ －

条码镜头塑胶镜片

６９５．４７ １．１４ － ７９３．９６ ４．７８ －

窗口玻璃（蓝宝石）

１．３１ １９０．４４ － ２４９．６０ １．５０ －

窗口玻璃（非蓝宝石）

３６０．８２ ２．０８ － ７５０．９５ ４．５２ －

其他

－ － － ７

，

６１６．７５ ４５．８３ －

采购总额

－ － － １６

，

６１７．９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

注：价格变动为百分比，采购占比变动为绝对值。

②

原材料采购金额变动原因以及与业务规模变化的匹配情况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各类原材料采购金额波动呈上升趋势，与销量和营

业收入增长保持一致。

金工件

２０１７

年采购金额上升主要原因是发行人显微镜、 条码扫描仪镜头

和专业成像镜头

２０１７

年销售量上升所致。

玻璃透镜

２０１７

年采购金额上升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７

年条码扫描仪镜头和专业

成像镜头销售量上升增加了玻璃透镜的采购量。

条码镜头塑胶镜片主要用于生产条码扫描仪镜头， 条码镜头塑胶镜片的

采购金额

２０１６

年比上年上升

１６．０９％

，一方面原因系塑胶镜片具有成本优势，塑

胶镜片逐渐部分替代玻璃透镜，导致塑胶镜片消耗量较高；另一方面发行人根

据客户采购计划，预计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条码扫描仪镜头订单增加较多，因此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条码镜头塑胶镜片的采购。

２０１７

年条码镜头塑胶镜片大幅增加，主要

系条码扫描仪镜头销量的上升，同时新增的条码扫描仪产品主要为玻塑结构，

玻塑结构产品多以塑胶镜片为主， 以上原因综合导致条码镜头塑胶镜片采购

增加。

窗口玻璃（蓝宝石）主要用于生产平面光学元件（蓝宝石），

２０１６

年窗口玻

璃（蓝宝石）采购金额上升

１５６．３３％

，系当年平面光学元件（蓝宝石）产量从

１．３２

万件上升到

３．３３

万件所致，

２０１７

年窗口玻璃（蓝宝石）采购金额上升

１８０．９９％

，系

当年平面光学元件（蓝宝石）产量从

３．３３

万件上升到

１１．０１

万件所致，二者波动

幅度保持一致。

窗口玻璃 （非蓝宝石）

２０１７

年采购金额上升主要原因是大尺寸产品

ＡＡ３１

系列等新产品量产，导致窗口玻璃（非蓝宝石）的采购增加。

ｉ．

金工件采购量与相关产品产量的匹配关系

报告期内，发行人金工件主要用于显微镜、条码扫描仪镜头、专业成像光

学部组件（镜头）的生产，消耗比例约为

１６０

：

２

：

３

，按消耗比例加权后，显微镜、

条码扫描仪镜头、专业成像光学部组件（镜头）加权产量与金工件采购量的比

例关系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显微镜、条码扫描仪镜头、专业成像光学部组件（镜

头）产量（万台、万个）

１

，

９２５．７０ ３

，

９３０．４８ ３

，

３０２．４９ ３

，

３５１．１３

金工件采购数量（万件）

２

，

０７４．９２ ４

，

２４４．５６ ３

，

４７１．７９ ３

，

３６４．２１

比例

０．９３ ０．９３ ０．９５ １．００

从上表可以看出金工件采购数量与显微镜、条码扫描仪镜头、专业成像光

学部组件（镜头）加权产量的比例在报告期内基本保持稳定。

ｉｉ．

玻璃透镜、条码塑胶镜片采购量与相关产品产量的匹配关系

报告期内发行人玻璃透镜与条码塑胶镜片主要用于显微镜、 条码扫描仪

镜头、专业成像镜头、专业成像镜片，四类产品消耗玻璃透镜与条码塑胶镜片

数量的比例约为

２０

：

３

：

３

：

１．５

，四类产品的加权产量与玻璃透镜、条码塑胶镜片

合计采购数量的匹配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显微镜、条码扫描仪镜头、专业成像光

学部组件产量（万台、万个）

１

，

７８１．１９ ３

，

５５３．２４ ２

，

８２７．０７ ２

，

９３８．２３

玻璃透镜与条码塑胶镜片采购数量合

计（万片）

１

，

８２９．６４ ３

，

８９９．２１ ２

，

８２０．２６ ２

，

７９１．２３

比例

０．９７ ０．９１ １．００ １．０５

从上表可以看出，四类产品的加权产量与两类原材料采购数量相匹配。

ｉｉｉ．

窗口玻璃（蓝宝石）采购量与相关产品产量的匹配关系

窗口玻璃（蓝宝石）主要用于生产平面光学元件（蓝宝石），二者匹配关系

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平面光学元件（蓝宝石）

产量（万片）

６．０３ １１．０１ ３．３３ １．３２

窗口玻璃（蓝宝石）采购

数量（万片）

６．３５ １１．３１ ３．６２ １．３１

比例

０．９５ ０．９７ ０．９２ １．０１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平面光学元件（蓝宝石）产量与窗口玻璃（蓝宝

石）采购数量相匹配。

ｉｖ．

窗口玻璃（非蓝宝石）采购量与相关产品产量的匹配关系

窗口玻璃（非蓝宝石）主要用于生产非蓝宝石窗口（非切削产品），窗口玻

璃（非蓝宝石）采购量与相关产品产量的匹配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非蓝宝石窗口（非切削产

品）产量（万片）

１５４．３４ ３６２．５５ ３４５．８４ ３４４．０６

窗口玻璃 （非蓝宝石）采

购数量（万片）

１５１．５４ ３６３．５２ ３５６．２１ ３６０．８２

比例

１．０２ １．００ ０．９７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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